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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邵家臻議員 “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9年 1月 11日發出立法會CB(3) 304/18-19號文件後，

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 4位修正案動議人 (梁志祥議員、

梁 耀 忠 議 員 、 郭 家 麒 議 員 及 區 諾 軒 議 員 )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修 改

其修正案。  
 

2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以下資料予議員

參閱︰  
 

(a) 載有該議案及其修正案所有可能產生的情況的一覽表

(並無措辭 )(只備中文本 ) (附錄 1)；  
 

(b) 若任何之前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後，上述 4位修正案

動議人擬提出第一層次經修改修正案的措辭的標明

文本 (只備中文本 ) (附錄 2)；及  
 

(c) 就第一層次經修改修正案的簡單分析，以協助議員

理解該等修正案的重點 (只備中文本 ) (附錄 3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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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若最終有任何修正案獲得通過，而獲本會通過的經修改

議案的措辭不載於上文第 2(b)段所提述的文件，秘書處會在議案

獲通過後，根據第一層次經修改修正案的措辭，擬備議案經有關

修正案修正後的措辭，並會將該措辭上載立法會網站。  
 
4.  請議員注意，所有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已上載立法會

網站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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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”議案  
(共 32個可能出現的情況) 

 

請議員注意︰ (a) 第一層次經修改修正案，以陰影標示 
(b) 以下陰影部分的10個情況的經修改修正案措辭載於附錄2 
(c) 其餘16項經修改修正案的措辭，只會在有關修正案獲通過後才擬備，
並會上載立法會網站 

 

1.  原議案 – 邵家臻 

 
 

修正案 
(共 5項) 

 

 
經修改的修正案 

(共 26項) 

2. 第 1項 
 
 張超雄 
 

 
 
 

3. 第 2項 
 
 梁志祥 
 

共 1項 

 
4. 張超雄 + 梁志祥 

 

5. 第 3項 
 
 梁耀忠 
 

共 3項 

 
6. 張超雄 + 梁耀忠 

7. 梁志祥 + 梁耀忠 

8. 張超雄 + 梁志祥 + 梁耀忠 
 

9. 第 4項 
 
 郭家麒 
 

共 7項 

 
10. 張超雄 + 郭家麒 

11. 梁志祥 + 郭家麒 

12. 梁耀忠 + 郭家麒 

13. 張超雄 + 梁志祥 + 郭家麒 
14. 張超雄 + 梁耀忠 + 郭家麒 
15. 梁志祥 + 梁耀忠 + 郭家麒 
16. 張超雄 + 梁志祥 + 梁耀忠 + 郭家麒 
 

附錄 1
Appendix 1
(只備中文本

Chinese version only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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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案 

(共 5項) 
 

 
經修改的修正案 

(共 26項) 

17. 第 5項 
 
 區諾軒 
 

共 15項 

 
18. 張超雄 + 區諾軒 

19. 梁志祥 + 區諾軒 

20. 梁耀忠 + 區諾軒 

21. 郭家麒 + 區諾軒 

22. 張超雄 + 梁志祥 + 區諾軒 
23. 張超雄 + 梁耀忠 + 區諾軒 
24. 張超雄 + 郭家麒 + 區諾軒 
25. 梁志祥 + 梁耀忠 + 區諾軒 
26. 梁志祥 + 郭家麒 + 區諾軒 
27. 梁耀忠 + 郭家麒 + 區諾軒 
28. 張超雄 + 梁志祥 + 梁耀忠 + 區諾軒 
29. 張超雄 + 梁志祥 + 郭家麒 + 區諾軒 
30. 張超雄 + 梁耀忠 + 郭家麒 + 區諾軒 
31. 梁志祥 + 梁耀忠 + 郭家麒 + 區諾軒 
32. 張超雄 + 梁志祥 + 梁耀忠 + 郭家麒 + 區諾軒 
 

 
 
 



 
 

 
“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”議案  

 
(以下所列編號與附錄 1所列編號相同 ) 

 
4. 經張超雄議員及梁志祥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自1996年至今未有檢討，內容過

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綜援計劃，；具體建議包括： 
 
(一 ) 特別是重新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；  
 
(二 ) 調升殘疾及健康欠佳的綜援申領人的特別津貼金額，包括

租金津貼、搬遷津貼及特別膳食津貼，以確保他們能因應
健康需要租住適切住房，以及獲得足夠資助按醫生的推薦
購買合適食物及營養補充品；  

 
(三 ) 放寬綜援計劃下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並將關愛基金下的

‘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
息上限試驗計劃 ’常規化，以鼓勵殘疾受助人就業和持續工
作，保障綜援申領人的他們有基本入息；  

 
(四 ) 按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於 2012年向政府提出的建議，

賦予殘疾人士以個人為基礎申領綜援的權利，並將此權利
擴展至長者；及  

 
(五) 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收緊至 65歲，並擴展 ‘綜援

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’至內地其他省份； 

 
(六 ) 加強對單親家庭的援助，包括增加單親補助金的金額及單

親家庭的支援服務；  
 
(七 ) 檢討豁免計算入息安排，以增加誘因鼓勵健全綜援人士工

作；  
 
(八 ) 增加殘疾人士各項醫療及康復服務的津貼金額，以助他們

應付日常護理需要；及  
 
(九 ) 改善租金津貼機制，以紓緩綜援戶的租金負擔。  
 

附錄 2
Appendix 2
(只備中文本

Chinese version only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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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6. 經張超雄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自1996年至今未有檢討，內容過

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綜援計劃，；具體建議包括： 
 
(一 ) 特別是重新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；  
 
(二 ) 調升殘疾及健康欠佳的綜援申領人的特別津貼金額，包括

租金津貼、搬遷津貼及特別膳食津貼，以確保他們能因應
健康需要租住適切住房，以及獲得足夠資助按醫生的推薦
購買合適食物及營養補充品；  

 
(三 ) 放寬綜援計劃下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並將關愛基金下的

‘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
息上限試驗計劃 ’常規化，以鼓勵殘疾受助人就業和持續工
作，保障綜援申領人的他們有基本入息；  

 
(四 ) 按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於 2012年向政府提出的建議，

賦予殘疾人士以個人為基礎申領綜援的權利，並將此權利
擴展至長者；及  

 
(五 ) 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收緊至65歲； 

 
(六 ) 以綜援申領人租住私人樓宇的實際租金的平均升幅，計算

租金津貼上限的金額；  
 
(七 ) 重設健全綜援申領人租金按金及搬遷津貼，以紓緩他們另

覓居所的財政壓力；  
 
(八 ) 為沒有與長者、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者同住而連續領取綜

援 12個月或以上的家庭，提供長期個案補助金，作為該等

家庭更換傢具、電器等耐用品之用；  
 
(九 ) 不論年齡及殘疾與否，按照綜援申領人的身體狀況及需

要，為他們提供牙科治療及眼鏡費用津貼；及  
 
(十 ) 調整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以提高綜援申領人的豁免計算

入息的金額。  



 -  3  -  

 
註：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7. 經梁志祥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過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

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

並改善綜援計劃，特別是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，以保障綜援申領人

的基本入息；此外，為確保不同綜援類別申領人獲得更適切支援，
本會亦促請政府採取下列建議：  
 
(一 ) 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維持於 60歲，並擴展 ‘綜援長

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’至內地其他省份；  
 
(二 ) 加強對單親家庭的援助，包括增加單親補助金的金額及單

親家庭的支援服務；  
 
(三 ) 檢討豁免計算入息安排，以增加誘因鼓勵健全綜援人士工

作；  
 
(四 ) 增加殘疾人士各項醫療及康復服務的津貼金額，以助他們

應付日常護理需要；及  
 
(五 ) 改善租金津貼機制，以紓緩綜援戶的租金負擔；  
 
(六 ) 以綜援申領人租住私人樓宇的實際租金的平均升幅，計算

租金津貼上限的金額；  
 
(七 ) 重設健全綜援申領人租金按金及搬遷津貼，以紓緩他們另

覓居所的財政壓力；  
 
(八 ) 為沒有與長者、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者同住而連續領取綜

援 12個月或以上的家庭，提供長期個案補助金，作為該等

家庭更換傢具、電器等耐用品之用；  
 
(九 ) 不論年齡及殘疾與否，按照綜援申領人的身體狀況及需

要，為他們提供牙科治療及眼鏡費用津貼；  
 
(十 ) 調整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以提高綜援申領人的豁免計算

入息的金額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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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 容許長者及殘疾人士獨立申請綜援。  
 
註： 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0. 經張超雄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自1996年至今未有檢討，內容過

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綜援計劃，；具體建議包括： 
 
(一 ) 特別是重新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；  
 
(二 ) 調升殘疾及健康欠佳的綜援申領人的特別津貼金額，包括

租金津貼、搬遷津貼及特別膳食津貼，以確保他們能因應
健康需要租住適切住房，以及獲得足夠資助按醫生的推薦
購買合適食物及營養補充品；  

 
(三 ) 放寬綜援計劃下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並將關愛基金下的

‘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
息上限試驗計劃 ’常規化，以鼓勵殘疾受助人就業和持續工
作，保障綜援申領人的他們有基本入息；  

 
(四 ) 按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於 2012年向政府提出的建議，

賦予殘疾人士以個人為基礎申領綜援的權利，並將此權利
擴展至長者；及  

 
(五 ) 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收緊至65歲； 

 
(六 ) 重訂政府根據 1996年綜援計劃檢討報告書訂定的原則，以

現時租住私樓九成綜援家庭能應付實際繳交的租金，重訂

現時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基準；及  
 
(七 ) 在未重新訂立基本生活津貼基準之前，應考慮社會結構轉

變，增訂其他必需家庭開支的項目，如手提電話費津貼，

以能建立一個全面的安全網，使受助人不但可以應付基本

生活所需，亦可滿足個人需要的效果。  
 
註：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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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經梁志祥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過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

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

並改善綜援計劃，特別是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，以保障綜援申領人

的基本入息；此外，為確保不同綜援類別申領人獲得更適切支援，
本會亦促請政府採取下列建議：  
 
(一 ) 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維持於 60歲，並擴展 ‘綜援長

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’至內地其他省份；  
 
(二 ) 加強對單親家庭的援助，包括增加單親補助金的金額及單

親家庭的支援服務；  
 
(三 ) 檢討豁免計算入息安排，以增加誘因鼓勵健全綜援人士工

作；  
 
(四 ) 增加殘疾人士各項醫療及康復服務的津貼金額，以助他們

應付日常護理需要；及  
 
(五 ) 改善租金津貼機制，以紓緩綜援戶的租金負擔；  

 
(六 ) 重訂政府根據 1996年綜援計劃檢討報告書訂定的原則，以

現時租住私樓九成綜援家庭能應付實際繳交的租金，重訂

現時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基準；及  
 
(七 ) 在未重新訂立基本生活津貼基準之前，應考慮社會結構轉

變，增訂其他必需家庭開支的項目，如手提電話費津貼，

以能建立一個全面的安全網，使受助人不但可以應付基本

生活所需，亦可滿足個人需要的效果。  
 
註： 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2. 經梁耀忠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政府的扶貧政策失效，加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過

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綜援計劃，特別是釐訂援助金

額的機制，以保障綜援申領人的基本入息；其他建議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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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以綜援申領人租住私人樓宇的實際租金的平均升幅，計算
租金津貼上限的金額；  

 
(二 ) 重設健全綜援申領人租金按金及搬遷津貼，以紓緩他們另

覓居所的財政壓力；  
 
(三 ) 為沒有與長者、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者同住而連續領取綜

援 12個月或以上的家庭，提供長期個案補助金，作為該等
家庭更換傢具、電器等耐用品之用；  

 
(四 ) 不論年齡及殘疾與否，按照綜援申領人的身體狀況及需

要，為他們提供牙科治療及眼鏡費用津貼；  
 
(五 ) 調整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以提高綜援申領人的豁免計算

入息的金額；及  
 
(六 ) 容許長者及殘疾人士獨立申請綜援；及  

 
(七 ) 在未重新訂立基本生活津貼基準之前，應考慮社會結構轉

變，增訂其他必需家庭開支的項目，如手提電話費津貼，

以能建立一個全面的安全網，使受助人不但可以應付基本

生活所需，亦可滿足個人需要的效果。  
 
註：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8. 經張超雄議員及區諾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自1996年至今未有檢討，內容過

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綜援計劃，；具體建議包括： 
 
(一 ) 特別是重新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；  
 
(二 ) 調升殘疾及健康欠佳的綜援申領人的特別津貼金額，包括

租金津貼、搬遷津貼及特別膳食津貼，以確保他們能因應
健康需要租住適切住房，以及獲得足夠資助按醫生的推薦
購買合適食物及營養補充品；  

 
(三 ) 放寬綜援計劃下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並將關愛基金下的

‘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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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上限試驗計劃 ’常規化，以鼓勵殘疾受助人就業和持續工
作，保障綜援申領人的他們有基本入息；  

 
(四 ) 按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於 2012年向政府提出的建議，

賦予殘疾人士以個人為基礎申領綜援的權利，並將此權利
擴展至長者；及  

 
(五 ) 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收緊至65歲； 

 
(六 ) 定期進行基本生活需要研究，以確立不同群體維持基本生

活需要的支援項目，並按研究結果重訂綜援金額；及  
 
(七 ) 定期檢討特別津貼的項目及金額。  

 
註：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9. 經梁志祥議員及區諾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過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

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

並改善綜援計劃，特別是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，以保障綜援申領人

的基本入息；此外，為確保不同綜援類別申領人獲得更適切支援，
本會亦促請政府採取下列建議：  
 
(一 ) 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維持於 60歲，並擴展 ‘綜援長

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’至內地其他省份；  
 
(二 ) 加強對單親家庭的援助，包括增加單親補助金的金額及單

親家庭的支援服務；  
 
(三 ) 檢討豁免計算入息安排，以增加誘因鼓勵健全綜援人士工

作；  
 
(四 ) 增加殘疾人士各項醫療及康復服務的津貼金額，以助他們

應付日常護理需要；及  
 
(五 ) 改善租金津貼機制，以紓緩綜援戶的租金負擔；  
 
(六 ) 定期進行基本生活需要研究，以確立不同群體維持基本生

活需要的支援項目，並按研究結果重訂綜援金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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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恢復發放於 1999年取消的各項特別津貼，包括租金按金、

搬遷、牙科治療等津貼，並定期檢討特別津貼的項目及金

額；及  
 
(八 ) 參考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等政策，

准許申領人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。  
 
註： 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20. 經梁耀忠議員及區諾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政府的扶貧政策失效，加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‘綜援 ’)計劃過

時，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；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綜援計劃，特別是釐訂援助金

額的機制，以保障綜援申領人的基本入息；其他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以綜援申領人租住私人樓宇的實際租金的平均升幅，計算

租金津貼上限的金額；  
 
(二 ) 重設健全綜援申領人租金按金及搬遷津貼，以紓緩他們另

覓居所的財政壓力；  
 
(三 ) 為沒有與長者、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者同住而連續領取綜

援 12個月或以上的家庭，提供長期個案補助金，作為該等
家庭更換傢具、電器等耐用品之用；  

 
(四 ) 不論年齡及殘疾與否，按照綜援申領人的身體狀況及需

要，為他們提供牙科治療及眼鏡費用津貼；  
 
(五 ) 調整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，以提高綜援申領人的豁免計算

入息的金額；及  
 
(六 ) 容許長者及殘疾人士獨立申請綜援；  
 
(七 ) 在完善長者就業支援措施之前，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

格年齡收緊至 65歲；  
 
(八 ) 定期進行基本生活需要研究，以確立不同群體維持基本生

活需要的支援項目，並按研究結果重訂綜援金額；及  
 
(九 ) 定期檢討特別津貼的項目及金額。  



 -  9  -  

 
註：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21. 經郭家麒議員及區諾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特區政府的扶貧措施成效不彰，作為補底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

(‘綜援 ’)計劃過時，政府參考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作為調整基準，
令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，甚至
要借貸來補足綜援金的不足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

綜援計劃，特別是釐訂援助金額的機制，並因應社會的轉變而增加
綜援受助人的補貼項目，以保障綜援申領人的基本入息及生活質
素；有關措施包括：  
 
(一 ) 重訂政府根據 1996年綜援計劃檢討報告書訂定的原則，以

現時租住私樓九成綜援家庭能應付實際繳交的租金，重訂
現時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基準；及  

 
(二 ) 在未重新訂立基本生活津貼基準之前，應考慮社會結構轉

變，增訂其他必需家庭開支的項目，如手提電話費津貼，
以能建立一個全面的安全網，使受助人不但可以應付基本
生活所需，亦可滿足個人需要的效果；  

 
(三 ) 在完善長者就業支援措施之前，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

格年齡收緊至 65歲；  
 
(四 ) 定期進行基本生活需要研究，以確立不同群體維持基本生

活需要的支援項目，並按研究結果重訂綜援金額；及  
 
(五 ) 參考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等政策，

准許申領人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。  
 
註：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


 
 
 
 
 
 

“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”議案  
 

 
議案動議人  ︰ 邵家臻議員  

修正案動議人  ︰ (1)張超雄議員、 (2)梁志祥議員、 (3)梁耀忠議員、

(4)郭家麒議員及 (5)區諾軒議員  
 
 
就任何在其修正案之前的修正案獲得通過，第 2 至第 5 項修正案動議人
的意向  
 
第 2 項修正案  (梁志祥議員 ) 

情況  
編號 # 

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4 若張超雄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梁志祥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 一 ) 點 有 關 擴 展 ‘ 綜 援 長 者 廣 東 及

福建省養老計劃 ’至內地其他省份的建議  
- 第 (二 )至 (五 )點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 

 

第 3 項修正案  (梁耀忠議員 ) 

情況  
編號 # 

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6 若張超雄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梁耀忠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一 )至 (五 )點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7 若梁志祥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梁耀忠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一 )至 (六 )點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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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項修正案  (郭家麒議員 ) 

情況  
編號 # 

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10 
11 

若張超雄議員 

或梁志祥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郭家麒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一 )及 (二 )點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12 若梁耀忠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郭家麒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二 )點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 

 

第 5 項修正案  (區諾軒議員 ) 

情況  
編號 # 

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18 若張超雄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區諾軒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二 )點的建議  
- 第 (三 )點有關定期檢討特別津貼的項目及

金額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19 若梁志祥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區諾軒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二 )至 (四 )點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20 若梁耀忠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區諾軒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一 )及 (二 )點 的建議  
- 第 (三 )點有關定期檢討特別津貼的項目及

金額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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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項修正案  (區諾軒議員 ) 

情況  
編號 # 

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21 若郭家麒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區諾軒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一 )、 (二 )及 (四 )點 的建議  
亦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


